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

局网站信息，我省很多保险公司存在诸多违

法行为。

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
2017年2月至5月期间，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当涂支公司存在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

构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太平人寿当

涂支公司被罚款 5 万元。时任太平人寿当涂

支公司经理胡彦，被警告并罚款1万元。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叶集支公司

存在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未经批准变更

分支机构营业场所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八

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人保财险六安市叶集

支公司被罚款13万元。时任人保财险六安市

叶集支公司经理吴伟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

虚列中介渠道业务等套取资金
2016 年期间，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芜湖中心支公司存在虚列中介渠道业

务、虚列费用的问题，套取资金用于维护相关

业务。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2015 年修正）第一百一十六条第

十项、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罚款15万

元。 时任安盛天平芜湖中支实际负责人、副

总经理刘定康被警告并罚款2万元。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中心支公司存在

虚列个人保险代理人业务，虚列租赁费、会议

费、咨询服务费、宣传费等费用的问题，套取

资金用于维护相关业务。上述行为分别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正）第

一百一十六条第十项、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被罚款 31 万元。大地产险黄山中支时

任总经理许正保被警告并罚款7万元。

保险监管新政助力市场规范发展
近年来，中国保险行业发展迅速，保费收

入呈高速增长状态，随着大众对保险功能的
认知以及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中国保
险市场也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行业规范
制度的完善，在保监会出台的监管举措下，
中国保险市场最终会朝着健康规范的方向发
展。为加强保险市场监管，保监会多次发文
促进市场规范化发展，对保险市场发展产生
了深刻影响，近期保监会出台的文件，给保
险市场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

受保监会 2016 年 9 月发布的 76 号文
（《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精

算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的
影响，一大批不符合规定的保险产品在今年
4月1日前陆续停售，预定利率较高的返还型
人身险产品受到较大影响。

据省城市民刘女士回忆，今年 4 月 1 日
前多家保险公司以“万能险将在 4 月 1 日后
不再发售”或“生命表更换产品大幅涨价”为
口号，向客户推销即将停售的保险产品。然
而，到目前在各家保险公司依然能看到有万
能险产品在待售行列。据悉，推销员口中的

“返还型保险全部停售”是对《通知》的误读，
刘女士表示，今年三月份在某保险公司购买
了一份即将停售的万能险，返还收益很高，
当时也是因为听朋友说“万能险将退出保险
市场”怕以后买不到返还型保险才下决心买
了即将停售的产品，那么这些停止发售的产
品值不值得购买呢？

根据《通知》规定，并不是所有返还型健
康险、商业养老险都要停售，而是一部分不符
合保监会“人身险新规”情况的产品即将于4
月1日之前停售，而且保险产品全面涨价说法
并不完全准确。据某大型险企精算师介绍，4
月1日新规起，一些大型险企下架产品从几十
个到上百个不等，由于这些产品多数销售量
小，因此不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停售
产品中也包括一些险企的主力险种，如平安
人寿的2016年款平安福寿险、太平洋人寿的
金佑人生等。需要在2017年4月1日前停售
的主要有以下几类不符合精算规则的产品。
首先，保险公司开发销售的个人定期寿险、个
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和个人护理保险
产品，死亡保险金额或护理责任保险金额与
累计已交保费或账户价值的比例不符合以下
要求的即将停售。第二，对于利润测试结果
显示新业务价值为负的新产品，中国保监会
将不接受其审批与备案，也即将停售；第三，
万能保险责任准备金的评估利率上限调整为
年复利3%，不满足条件的要停售；第四，保险
公司提供保单贷款服务的，保单贷款比例不
得高于保单现金价值或账户价值的 80%，不
满足条件产品应停售。

不过，对于已经购买了要停售的保险产
品，投保人也可以放心，保险公司会根据合
同约定的内容履行条款。也就是说，投保
人的权益，不会因为产品的停售而受到影
响。同时，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那些即
将停售的产品其实并没有宣传的那样超
值，遇到产品停售的宣传也不要盲从，买保
险还得根据自身保险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
的保险产品。

近日，保监会10号文件发布消息称，已发
布《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简

称《办法》）明确，电话销售渠道的业务需要全
程录音；其他实施可回溯管理的，应对销售的
关键环节进行录音录像。保险公司、保险中
介机构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
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对
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严格保密，不
得外泄和擅自复制，严禁将资料用作其他商
业用途。 据悉，此《办法》将在今年11月1日
正式施行。

据官方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在涉及人
身险公司投诉中，销售纠纷达6363件，占人身
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50.92%，主要反映夸大保
险责任或收益、隐瞒退保损失等合同重要内
容、未尽告知说明义务、营销扰民等问题。由
于人身保险合同期限一般比较长，而且主要
是通过保险销售人员与客户面对面宣传介绍
保险产品来完成销售行为。而在销售过程
中，销售人员为了提高销售业绩，有时会以其
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夸大
保险产品收益或隐瞒重要的告知事项，而消
费者又很少会在购买这些产品时有意识地保

留相关证据，待到发生保险保全或给付（理

赔）争议时，才发现所购保险产品实际情况与
销售人员当初的宣传内容严重不符。而这时
由于时间较久或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导致消
费者维权存在较大困难。

据投保人王先生说，自己投保的保险产
品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电话销售购买，自己在
保险合同中的权益，基本上是听保险销售员
口头介绍，但是如果真的遇到销售员欺诈行
为，很可能找不到证据去维护权益。

保险销售环节是保险服务的关键环节，
却也是行业不诚信行为的多发地，近年来，保
监会出台大量监管举措治理销售欺骗误导并
取得一定成效，但距离社会的期望和消费者
的合理诉求还有一定差距，《办法》的施行规
范了全行业销售服务行为，解决了消费者关
注的销售欺骗误导问题，优化了保险消费环
境，增强了社会认同感。显然，保险销售行为
一旦实现可回溯，将从销售源头上防范和治
理保险销售欺骗误导，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底线的关键举措。另外，将大幅提高保
险监管部门投诉处理效能，提高消费者保护
工作水平。

《通知》出台产品退市
是谁借政策炒作

行业“双录”留证，保险销售再难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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